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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金融学院 

辅导员（班主任）“三进”工作办法 

  

根据《中共滁州学院委员会滁州学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辅导员队伍

建设的若干意见》（校党字〔2017〕6 号）、《中共滁州学院委员会滁

州学院关于印发加强学风建设若干规定的通知》（校党字〔2017〕28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进课堂 

1、辅导员至少每周要进 1 次课堂，班主任至少每两周要进 1 次

课堂,了解学生上课情况。 

2、辅导员（班主任）进课堂，要做好检查记录。检查内容主要

包括：出勤统计（含迟到、早退、旷课情况）、课堂秩序、学生上课

表现情况等。 

3、建立和任课老师沟通制度。根据听课情况和学生平时反映，

对检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和任课老师进行沟通。 

4、对缺勤学生进行批评教育。要督促各班做好班级考勤和班级



日志记录工作，及时了解学生缺勤的原因，并针对不同情况进行批评

教育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上课不认真的学习及时进行批评教育，

屡教不改者提请给予纪律处分。对于迟到、旷课的同学，要与其进行

谈话，并做好谈话记录；对达到处分的要及时提请予以纪律处分。 

二、进班级 

1、根据学校和学院要求认真组织召开班会，指导学生开展团日

活动。 

2、多种形式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校纪法规教育、安全

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文明养成教育，指导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班级

文化活动。 

3、加强班干部的教育培养，加强班集体建设，培育优良学风。 

4、通过多种渠道、运用新媒体手段加强与学生的沟通、联系，

及时了解学生思想状况和生活学习情况。对特殊情况学生除重点开展

工作外，还需加强与其家长的联系。做好工作记录，遇有重大问题及

时向学院党政领导报告。 

三、进公寓 

1、辅导员至少每周进 1次宿舍，班主任至少每两周进 1次宿舍。 

2、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安全教育，提高学生的

安全和卫生意识。及时处理学生公寓中发生的突发事件，并及时上报，

防止事态扩大，积极配合做好善后工作。 

3、了解特殊学生如贫困生、迷恋上网生、学习成绩较差学生和

问题寝室的基本情况，通过开展深入的谈心活动，做好他们的思想引



导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督促学生搞好宿舍卫生，教育学生安全用电、

在宿舍杜绝明火。 

4、做好学生在公寓内违纪情况的处理和记录工作，对违纪学生

要及时进行批评教育，对多次违纪或不听教育的，要及时向学院报告。 

未尽事宜，按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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